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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院研函〔2022〕

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导师招生
资格确认工作细则

一、确认范围

(一) 翻译硕士专业导师、外国语言文学学术导师 (从 2023年开始确定

招生资格)。

(二) 申请人在招生当年没有违反政治纪律、师德师风等方面的行为，

所指导的各类研究生在本年度均未出现学术道德问题或学位论文抽检出

现“问题论文”，在本年度指导的毕业研究生无学位论文盲审“不合格”

现象。

(三) 申请人本年度未在学校组织的导师岗位考核和其它处理意见中被

暂停招生。

二、基本条件

(一) 政治思想好，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家有关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的政策法规，作风正派，治学严谨，品德高尚，为人师表，重视教

书育人，自觉遵守师德师风，能认真履行立德树人职责。

(二) 具备我校硕士生导师任职资格。

(三) 申请人年龄须能在基本学制内完整培养一届硕士研究生(年龄计算

办法:规定退休年龄减去硕士生基本学制)，且身体健康。超过年龄期限，

但申请人当年主持在研 A3 级及以上科研项目者，可继续招生，最长不

超过 62 周岁。

(四) 申请人在招生当年没有违反政治纪律、师德师风等方面的行为，

所指导的各类研究生在本年度均未出现学术道德问题或学位论文抽检出

现“问题论文”，在本年度指导的毕业研究生无学位论文盲审“不合格”

现象。

(五) 申请人本年度未在学校组织的导师岗位考核和其它处理意见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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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招生。

三、外国语言文学学术型导师要求：

（一）可以直接获得招生资格，符合以下任意一个条件即可：

①近三年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在研；

②近三年内发表C刊以上论文两篇或SSCI、A&HCI一篇；

③近三年有两个省级及以上项目在研；

④获得省部级社科类成果二等奖及以上；

⑤在研项目经费总额达10万以上；

⑥符合学校规定的可免招生资格认定的条件。
（二）需要符合以下任意两个条件：

①近三年发表C刊及以上论文一篇或北大核心期刊及以上论文两篇；

②近三年出版专著一部；

③近三年出版译著一部；

④近三年立项省社科、自然基金项目一项或市厅级2项；

⑤近三年省社科类成果获奖三等奖以上一项。

四、翻译专业硕士导师要求：

需同时满足（一）和（二）中规定的要求：

（一）教学、科研成果类一项，符合以下任意一个条件即可：

①申请人近三年有省部级语言服务或翻译类项目在研（纵向）；

②近三年出版过专著、译著或编著一部；

③近三年发表核心论文 (北大核心及以上)一篇；

④近三年获得翻译专业研究生教指委项目。

（二）行业实践经验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①近三年，在语言服务类企业工作或兼职累积达三个月以上；

②近三年内有语言服务类项目（横向）；

③有省级以上研究生教学案例库被收录或奖励；

④有翻译文本被政府机构官方认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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